醴陵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是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工作的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内设综合股、土地治理项目股、产业化项目，现有在职工作人员14人、退休人员1人。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一）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保障。

（二）制定农业综合开发规划；选择项目；筹集资金；综合协调。

（三）实施工程建设和管理。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收入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收入；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工作性专项支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40.37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40.37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40.37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2 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4.18万元；农林水支出134.47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12.37万元，是指为工资福利支出73.08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5.2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02万元；工作性专项27万元。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1.1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8万元，是指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7万元，比上年减少7.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万元，比上年减少8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比上年增加0.8万元，主要是因为项目现场管理及检查的下乡次数增加。

